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审批的公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建设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3
	宁夏华电曹洼七、八期风电场“以大代小”等容更新99MW风电项目（重新报批）
	海原县贾塘乡、郑旗乡
	华电（宁夏）能源有限公司
	宁夏中科安创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安装15台6.6MW风力发电机组，配套安装15台箱式变压器，总装机容量为99MW，通过4回集电线路接入原110kV升压站中
	[bookmark: _GoBack]施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是车辆运输引起的道路扬尘、建筑材料露天堆放产生的堆放扬尘、土方开挖与回填引起的施工扬尘、施工机械与汽车尾气。施工方式采用分段施工，施工段设置围挡施工现场；采用商品混凝土，施工现场不设置混凝土拌合站，不进行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对因堆放、装卸、运输等易产生扬尘的污染源，应采取遮盖、洒水、围挡等控制措施。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环保旱厕处理，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制定施工计划；降低设备声级，选用低噪声设备和工艺；采用减振垫、隔声围墙等措施。施工期间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建筑垃圾、施工人员丢弃的少量生活垃圾、风电机组和箱式变压器在拆卸过程中生产的废油、废铅酸电池、废集电线路、建筑垃圾、废铁塔、拆除的风机、废箱变。拆除的废集电线路集中收集后运送至具有回收电线路相关资质的单位回收利用；拆除铁塔能回收利用的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外售；拆除风机集中收集后暂存于临时堆场内，交由有回收处置能力的单位处置；废箱变整体拆除，拆除的箱变集中收集后交由有回收资质的单位处置；拆除的建筑垃圾及时拉运至海原县宏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定期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施工期风电机组、箱式变压器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少量废油及铅酸电池集中收集后存于危废贮存库，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施工期生态影响，拆除区域施工时严格控制施工用地范围，避免大面积开挖，尽可能保留占地内的现有植被，临时占地区域表土剥离，在施工期结束后，对拆除区域生态环境进行恢复，剥离表土用于生态恢复，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一步优化工程选址选线占地；做好施工组织，划定施工活动范围，确保工程建设对陆生生态的影响降至最低。加强管理，降低对施工区域生态环境的扰动。
运营期检修道路路面采取碎石路面，减少扬尘污染。无废水产生。选用低噪声设备，风机选用隔音防振型，变速齿轮箱为降噪型，叶片选用减速叶片等。风电机组齿轮箱日常维护产生的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废含油抹布、废铅酸蓄电池集中暂存于曹洼一、二期的危废暂存库。生态恢复按水土保持方案中的设计进行生态恢复：采取场地平整、撒播草籽等措施以防治水土流失、恢复植被。



